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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2_80_9C_E

6_8D_90_E6_AC_BE_E6_c36_52901.htm 备受关注的湖南某教

育局局长文建茂受贿案已于近日终审宣判，二审法院在认定

文建茂的捐赠款可以抵扣受贿款、收受相关单位礼金属于人

情往来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文建茂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3年，缓刑4年。 然而，此案却并未由此尘埃落定。就在文

建茂获释后在家放鞭炮办酒席大肆庆祝的时候，有人开始质

疑：个人的捐赠款抵扣受贿款的法律依据何在？一些专家学

者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以“济贫”

而受贿、以“社会赞助”而受贿、以“公务活动”而受贿，

便可能成为某些人打法律擦边球的托词。 实际上，本案一审

法院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文建茂擅

自用自己私人掌握的钱财扶贫帮困、社会赞助等行为，没有

经过组织程序，属个人行为，且被告人的受贿行为已实施完

毕，其赃款去向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故这些款额不能抵

扣其受贿数额。 问题在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刑法》385

条明文规定的，但为什么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判决对同一

问题的认定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呢？白纸黑字的规范为何

不能产生统一的判决，是法官“素质”过低而无法理解法律

条文的含义，还是这里面存在不为人知的“黑幕”？人们倾

向于认定：他们当中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如果法律适用如

同自动售货机的操作过程，即只要把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像

硬币一样投进去，判决就会像商品一样自动蹦出来，那么上

述看法将不证自明。但是，如先哲所言，“徒法不能自行”



，法律适用是一项人为操作的技术性、系统性且又艺术化的

工作。 法律应当代表正义，这一点恐怕无人会否认。但正义

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活生生的正义必须在法律的具体适用

中展现。不论是成文法还是普通法国家，其法律适用的主要

渊源（法律条文或判例）虽然有蕴涵正义的文字表述，但并

不意味着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法律的全部真实含义。事

实上，法律往往是语言的产品，而语言本身具有“开放”的

特性，它会因语境的不同而出现歧义和模糊，因而在应对纷

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时，难免表现出种种“漏洞”。 法律本身

的天然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一门新的学问法学方法论。

它是一门关于法律适用的科学，法律适用之所以成为一门专

业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一套独立的方法理

论。正是这个独立的学科从正面回答了法律是什么的问题，

从而使纸面上的规范世界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从某种意义

上说，法学方法是“通向正义的正确道路”。 法律解释和法

律推理是法学方法的核心，在它们的指引下，法律适用者屏

弃了“法无二解”的传统理念。法律解释的方法是多种多样

的，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目的

解释等等不一而足。对法律条文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导

致不同的适用结果，有人一直担心法律解释会不会导致“操

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是非无度”、“所欲胜因胜

、所欲罪因罪”等后果，但正如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

，法律解释的学术“禁之终不可得禁”也。正义是具体的，

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抽象正义只能隐藏于具体的生活事实中，

所以如何努力让生活事实不断地填充法律的含义从而保持法

律生命力，成为法律解释的首要任务。 当然，解释和推理绝



对不是天马行空，推理要遵循逻辑三段论的基本要求，而解

释也不能脱离法律用语和法条文字去追求“正义”，完全脱

离法律用语就是推测而不是解释。法律适用者必须坚守的一

个基本的立场是：心怀正义之心以贯彻法律条文的规范意旨

，使每一种具不同功能的解释方法各得其用、相辅相成。如

此，法律的安定性才不致被法律解释的能动性所破坏，正确

运用法律解释可使判决结果的可能性被限定在相对确定的范

围之内。相反，离开说理的正当外壳，法律便可能成为“遮

掩强权的烟幕”。 行文至此，笔者拟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

理的基本方法来对本案做一简要的法律分析。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